
 

 

 

ICS   01.080.30 

CCS   P 01 

 4205 

宜 昌 市 地 方 标 准 

DB 4205/T 135—2024 
      

 既有建筑加装电梯工程施工图 

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范 
 

Specification for Establishment Depth of Design Documents of Construction 

Drawings for Elevator Installation in Existing Buildings 

 

 

  

      

  

2024 - 12 - 16发布 2025 - 01 - 17实施 

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 布 



DB 4205/T 135—2024 

I 

目 次 

前言 ................................................................................. II 

引言 ................................................................................ I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总则 ............................................................................... 1 

5  建筑 ............................................................................... 1 

6  结构 ............................................................................... 5 

7  电气 .............................................................................. 10 

8  给水排水 .......................................................................... 12 



DB 4205/T 135—2024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湖北建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宜昌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湖北建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三峡大学（湖北）设计咨询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宜昌市城市改造服务中心、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宜昌分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荣华、刘博、阎成钢、文国良、叶长松、顾春波、王涛、吴京丰、官同心、

曾庆芳、甄运生、黄党福、郭利、朱彦、周学明、覃汉平、邓代军、洪峻松、黄川。 

本文件适用于既有建筑加装电梯专项设计，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技术规范》（DB4205/T 070-2024）

第6章相比，本文件对各专业设计进行了优化和整合，将总平面相关设计内容整合进建筑专业，增加了

给水排水专业设计文件深度要求。 

本文件实施应用中的疑问或对本文件的有关修改意见、建议，请反馈至湖北建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宜昌市沿江大道129号金江银座23楼，邮政编码：443000，联系电话：0717-648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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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近年来，既有建筑加装电梯市场发展迅猛。加装电梯工程规模较小，参与企业多为小微企业，专业

能力和水平参差不齐；与此同时，加装电梯作为新生事物，存在新老建造技术标准不同等问题，导致加

装电梯设计质量参差不齐，严重影响了既有建筑加装电梯工作质量。 

为规范既有建筑加装电梯设计文件内容和深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筑工程设计文

件编制深度规定》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文件，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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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建筑加装电梯工程施工图 

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既有建筑加装电梯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编制深度的具体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宜昌市行政区域内既有建筑加装电梯专项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总则 

施工图设计文件编制深度在满足本文件的基础上，尚应符合国家、湖北省及宜昌市相关要求，并

应能满足设备材料采购、非标准设备制作和施工的需要。 

在设计中选用国家、行业和地方建筑标准图集时，应注明所引用图集的名称。利用其它工程图纸

时，应在理解原图设计条件的基础上，作必要的复核和调整，以满足加装电梯项目的要求。 

当设计合同对施工图设计文件编制深度另有要求时，还应满足设计合同的要求。 

施工图设计文件中采用的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应当注明其规格、性能等技术指标，其质量

要求应符合国家规定标准。 

5 建筑 

文件组成 

建筑专业设计文件应包括图纸目录、设计说明、设计图纸。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应先列出新绘制图纸，后列出选用的标准图和重复利用图，修改的图纸应注明修改版次和

修改日期。 

设计说明 

5.3.1 工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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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包括工程名称、工程地点、既有建筑概况，加装电梯与既有建筑的关系，电梯设计工作年

限、层数和高度，防火分类和耐火等级，屋面防水等级，结构类型、抗震设防烈度，电梯入户形式（平

层入户或利用梯间平台半层入户），加装电梯的二次设计范围（局部拆除或增加内容）。 

5.3.2 设计依据 

设计依据说明应包括： 

a)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名称和文号、主要技术标准； 

b) 相关批文、设计合同； 

c) 既有建筑的原始全套施工图图纸或调查、检测、鉴定等相关资料。 

5.3.3 设计标高及尺寸单位 

设计标高及尺寸单位说明应包括电梯正负零标高与总图标高的关系，各尺寸或标高的标注单位。 

5.3.4 电梯选型说明 

电梯选型说明应明确电梯相关性能，如功能、额定载重量、额定速度、停站数、提升高度、是否为

无障碍电梯等，同时还应明确基坑深度、井道内空尺寸、机房高度等。 

5.3.5 用料说明和室内外装修 

用料说明和室内外装修说明应包括： 

a) 墙体、基坑防水、屋面、外墙面、连廊、坡道、台阶、栏杆等处的材料及做法，墙体、屋面

等主要构件的性能要求，可用文字说明或在图上引注； 

b) 因加装电梯引起的原建筑改造的构造及做法。 

5.3.6 门窗工程 

门窗工程说明应包括新增部分的门窗表及门窗性能，如防火、隔声、防护、抗风压、保温、隔热、

气密性、水密性等要求，以及窗框材质和颜色、玻璃品种和规格、五金件等设计要求。 

5.3.7 幕墙工程及特殊屋面工程 

幕墙工程及特殊屋面工程说明应包括： 

a) 幕墙工程及特殊屋面工程的特点，节能、抗风压、气密性、水密性、防水、防火、防护、隔

声的设计要求，饰面材质、涂层等主要的技术要求； 

b) 幕墙形式、材料品种和规格，五金件等设计要求，并明确与专项设计的工作及责任界限； 

c) 对另行专项委托设计的幕墙工程及特殊屋面工程，二次送审的图纸尚应符合各专项设计的深

度要求。 

5.3.8 防火设计 

防火设计说明应包括与其他相邻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安全疏散、防火构造等情况，以及加装电梯

对原有防火分区、消防通道、消防设施和消防救援以及原有楼梯间通风的影响，还应包括构件材料的耐

火极限要求。 

5.3.9 无障碍设计 

无障碍设计说明应注明是否设置无障碍电梯及无障碍设施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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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0 建筑防水 

建筑防水说明应包括： 

a) 屋面防水等级及设防要求、防水材料材质及厚度、屋面排水方式、排水坡度、屋面构造层次

做法；  

b) 墙身防潮材料及做法；  

c) 电梯基坑、建筑外墙、敞开式外廊等部位防水的构造层次做法、防水材料的选择、节点的密

封防水设计。 

5.3.11 安全防范 

安全防范说明应包括根据工程需要采取的安全防范、隔声减振减噪、防污染、防淹渍等方面的要求

和措施。 

5.3.12 装配式建筑说明 

当项目按装配式建筑要求建设时，应有装配式建筑设计说明： 

a) 装配式建筑设计概况及设计依据； 

b) 建筑专业相关的装配式建筑技术选项内容，拟采用的技术措施，如标准化设计要点、预制部

位等技术应用说明； 

c) 一体化装修设计的范围及技术内容。 

5.3.13 其它说明 

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应至少包括： 

a) 受加装电梯影响的原建筑物地上或地下管网的改造或恢复等； 

b) 涉及原建筑物拆除或损伤修复的处理要求。 

设计图纸 

5.4.1 总平面图 

总平面图应包括： 

a) 保留的地形和地物； 

b) 场地范围的测量坐标或以原建筑物为参照物的定位尺寸； 

c) 场地四邻原有道路、绿化带等的位置（主要坐标或定位尺寸），以及主要建筑物及已加装电

梯、构筑物、地下建筑物及管线等的位置、名称、性质、层数、高度； 

d) 道路（包括消防车道）、扑救场地、无障碍设施、排水沟、挡土墙、护坡等的定位； 

e) 指北针或风玫瑰图； 

f) 注明尺寸单位、比例、建筑正负零的绝对标高、坐标及高程系统等； 

g) 注明建筑物出入口位置，新增电梯位置及出入口位置。                                                                                                                                                                                                                                                                                                                                                                                                                                                                                                           

5.4.2 平面图 

平面图应包括： 

a) 既有建筑的各层的平面图，注明承重墙、柱及其定位轴线和轴线编号，内外门窗位置、开启

方向，房间名称，既有建筑新增或取消的门窗、墙体、构件； 

b) 轴线总尺寸(或外包总尺寸)、轴线间尺寸(柱距、跨度)、门窗洞口尺寸、分段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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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加装电梯部分应表达墙身厚度（包括承重墙和非承重墙），柱与壁柱截面尺寸（必要时）及

其与轴线关系尺寸，当围护结构为幕墙时，标明幕墙与主体结构的定位关系； 

d) 变形缝位置、尺寸及做法索引； 

e) 首层平面标注剖切线位置、编号、指北针或风玫瑰； 

f) 加装电梯及其附属部分（如新增连廊、救援梯等）的主要建筑设备位置及相关做法索引，如

栏杆、地漏、雨水管、消火栓等； 

g) 加装电梯应注明其用途（客梯、无障碍电梯等），既有建筑应明确其楼梯位置和楼梯上下方

向示意和编号索引； 

h) 新增主要结构和建筑构造部件的位置、尺寸和做法索引，如救援梯、排水沟、基坑、重要设

备或设备机座的位置尺寸、各种平台、栏杆、雨篷、台阶、坡道、散水、明沟等； 

i) 室外地面标高、首层地面标高、各楼层标高、基坑标高； 

j) 加装电梯机房对于有详细电梯资料的工程，应按电梯资料要求表达楼板及墙面各项预留电梯

设备孔、洞位置及定位尺寸；对于无详细电梯资料的工程应注明楼板及墙面电梯设备预留孔、

洞按一般电梯厂家要求预留；机房应表达通风外窗、换气扇、空调洞、空调室内机、空调室

外机、空调冷凝水管等位置及定位尺寸，必要时进行文字说明； 

k) 有关平面节点详图或详图索引号； 

l) 新增屋面平面中女儿墙、檐口、天沟、坡度、坡向、雨水口、屋脊(分水线)、变形缝、屋面

上人孔、检修梯及其他构筑物，必要的详图索引号、标高等；表述内容单一的屋面可缩小比

例绘制； 

m) 装配式电梯应在平面图中用不同图例注明预制构件位置，并标注构件截面尺寸及其与轴线关

系尺寸，预制构件大样图； 

n) 图纸名称、比例或比例尺。 

5.4.3 立面图 

立面图应包括： 

a) 加装部分必须绘制各对应面立面图，并表达新增区域对应既有建筑左右至少各一个开间或进

深的立面； 

b) 加装区域两端轴线编号； 

c) 立面外轮廓及主要结构和建筑构造部件的位置，如女儿墙顶、檐口、柱、变形缝、室外楼梯、

阳台、栏杆，台阶、坡道、门窗及开启线、幕墙，以及其他装饰构件； 

d) 建筑的总高度、楼层位置辅助线、楼层数和标高以及关键控制标高的标注，外墙的留洞应标

注尺寸与标高或高度尺寸； 

e) 平、剖面图未能表示出来的屋顶、檐口、女儿墙、窗台以及其他装饰构件、线脚等的标高或

尺寸； 

f) 各部分装饰用料名称或代号； 

g) 剖面图上无法表达的构造节点详图索引； 

h) 图纸名称、比例或比例尺。 

5.4.4 剖面图 

剖面图应包括： 

a) 剖视位置应选在加装区域，并能反映加装电梯楼层与既有建筑入户楼层的关系；能够清晰表

达加装电梯、连廊、变形缝等与既有建筑之间的关系，如剖视线穿过既有建筑楼梯间，则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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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既有楼梯的完整剖面；建筑空间局部不同处以及平面、立面均表达不清的部位，可绘制

局部剖面； 

b) 墙、柱、轴线和轴线编号； 

c) 剖切到或可见的主要结构和建筑构造部件，如室内外地面、基坑、各层楼板、平台、屋顶、

女儿墙、门、窗、楼梯、阳台、救援梯、洞口及其他构件等可见内容，并标示相应标高； 

d) 外部尺寸：门、窗、洞口高度、层间高度、室内外高差、女儿墙高度、栏杆高度、总高度； 

e) 内部尺寸：地坑(沟)深度、内窗、洞口、平台等； 

f) 节点构造详图索引号； 

g) 剖面编号、比例或比例尺。 

5.4.5 详图 

详图应包括： 

a) 内外墙、屋面节点，电梯基坑防水节点，绘出不同构造层次，标注各材料名称及具体技术要

求，注明细部和厚度尺寸； 

b) 加装电梯、救援楼梯、阳台及栏杆等平面放大图或构造详图，注明相关轴线和轴线编号以及

细部尺寸、设施的布置和定位、相互的构造关系及具体技术要求； 

c) 加装部分门、窗、幕墙绘制立面详图，标注分格样式、开启方式和开启面积大小，与主体结

构的连接方式、用料材质、颜色； 

d) 加装电梯室内外装饰方面的构造、线脚、图案等，标注材料及细部尺寸、与既有建筑的连接

构造； 

e) 对另行专项委托的幕墙工程及特殊屋面工程，应标注构件定位和建筑控制尺寸； 

f) 其他需要交待的建筑部位和建筑构配件详图； 

g) 图纸名称、比例或比例尺。 

6 结构 

文件组成 

结构专业设计文件应包括图纸目录、设计说明、设计图纸、计算书。 

图纸目录 

应按图纸序号排列，先列出新绘制图纸，后列出选用的重复利用图和标准图，修改的图纸应注明修

改版次和修改日期。 

设计说明 

6.3.1 工程概况 

工程概况说明应包括工程地点、周边环境、既有建筑的结构等基本情况。 

6.3.2 设计依据 

设计依据说明应包括： 

a)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名称和文号、主要技术标准； 

b) 既有建筑的原始全套施工图图纸或调查、检测、鉴定等相关资料； 

c) 建筑和有关专业提供的条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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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自然条件：基本风压、地面粗糙度、基本雪压、抗震设防烈度等； 

e) 工程地质勘察报告或地基设计依据资料； 

f) 必要时提供既有建筑的安全性鉴定报告、抗震鉴定报告； 

g) 结构计算所采用的程序名称、版本号、编制单位。 

6.3.3 图纸说明 

图纸说明应包括： 

a) 图纸中标高、尺寸的单位； 

b) 设计±0.000标高所对应的绝对标高值； 

c) 常用构件代码及构件编号说明； 

d) 各类钢筋代码说明、型钢代码及截面尺寸标记说明； 

e) 混凝土结构采用平面整体表示方法时，应注明所采用标准图名称及编号。 

6.3.4 结构基本信息 

结构基本信息说明应包括： 

a) 设计工作年限、结构安全等级； 

b) 地基基础设计等级（桩基设计等级）； 

c) 建筑抗震设防类别； 

d) 主体结构类型及抗震等级； 

e) 地下水位标高和电梯基坑防水等级、抗渗等级； 

f) 建筑耐火等级、构件耐火极限； 

g) 混凝土构件的环境类别等。 

6.3.5 主要荷载（作用）取值及设计参数 

主要荷载（作用）取值及设计参数说明应包括： 

a) 楼（屋）面恒荷载； 

b) 楼（屋）面活荷载； 

c) 墙体荷载、设备荷载、检修荷载； 

d) 栏杆荷载； 

e) 风荷载（包括地面粗糙度、体型系数、风振系数等）； 

f) 雪荷载（包括积雪分布系数等）； 

g) 地震作用（包括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设计地震分组、场地类别、场地特征周期、结构阻尼

比、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等）； 

h) 施工荷载； 

i) 必要时基坑抗浮的有关设计参数。 

6.3.6 主要结构材料 

主要结构材料说明应包括： 

a) 结构材料性能指标； 

b) 混凝土强度等级、防水混凝土的抗渗等级，混凝土耐久性的基本要求，采用预拌混凝土的要

求； 

c) 钢筋、焊接材料的种类及其对应产品标准，使用部位和其他特殊要求（如强屈比、延伸率等）； 

d) 钢结构所用材料及其性能要求见第 6.3.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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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砌体种类及其强度等级、干容重，砌筑砂浆种类及强度等级，砌体结构施工质量控制等级等。 

6.3.7 基础工程 

基础工程说明应包括： 

a) 应注明设计所依据的勘察资料，注明基础形式和基础持力层，交待地基承载力； 

b) 应交待加装电梯基础与既有建筑基础之间的关系； 

c) 采用桩基础时应交待桩型、桩径、桩长、桩端持力层及桩进入持力层的深度要求，设计所采

用的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桩基的检测要求； 

d) 采用人工复合地基时应交待复合地基的处理范围和深度，承载力特征值及变形控制值等有关

参数和检测要求； 

e) 基础施工要求、电梯基坑回填要求。 

6.3.8 钢筋混凝土工程 

钢筋混凝土说明应包括： 

a) 各类混凝土构件的环境类别及其最外层钢筋的保护层厚度； 

b) 钢筋锚固长度、搭接长度、连接方式及要求； 

c) 预留孔洞的统一要求，补强加固要求，各类预埋件的统一要求，锚栓拉拔试验要求； 

d) 防雷接地要求。 

6.3.9 钢结构工程 

钢结构工程说明应包括： 

a) 采用钢结构的部位及结构形式； 

b) 钢材牌号和质量等级，所对应的产品标准； 

c) 各种钢材的焊接方法，所采用焊材的要求； 

d) 螺栓种类、性能等级，所对应的产品标准； 

e) 焊钉种类及对应的产品标准； 

f) 钢构件的成形方式（热轧、焊接等）； 

g) 压型钢板的截面形式及产品标准； 

h) 焊缝质量等级及焊缝质量检测要求； 

i) 钢构件制作要求； 

j) 防护要求：除锈方法及除锈等级以及对应的标准，防腐底漆的种类、干漆膜最小厚度和产品

要求，各类钢构件的耐火极限，防火涂料类型、热工参数及涂层厚度要求，防腐年限及定期

维护要求，钢柱脚的防护要求； 

k) 钢结构主体与围护结构的连接要求； 

l) 必要时，应提出结构检测要求和特殊节点的试验要求。 

6.3.10 装配式结构设计 

当项目按装配式结构要求建设时，应有装配式结构设计说明： 

a) 设计依据及配套图集； 

b) 材料及性能要求； 

c) 交待预制构件的类型、使用位置及范围； 

d) 预制构件的生产和检验要求； 

e) 预制构件的运输和堆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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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装配式结构现场施工要求； 

g) 装配式结构的检验与验收要求。 

6.3.11 沉降观测 

按地基变形控制设计的，应注明沉降观测要求。 

6.3.12 其它 

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应至少包括： 

a) 周边环境、地基条件与设计不符时的处理措施； 

b) 安装（吊装）过程中的临时支撑要求； 

c) 涉及危大工程（如基坑工程、吊装工程、幕墙安装工程等）的重点部位和环节，保障工程周

边环境安全和工程施工安全的意见，必要时进行专项设计。 

设计图纸 

6.4.1 基础平面图 

基础平面图应包括： 

a) 绘出定位轴线、基础构件（包括承台、基础梁等）的位置、尺寸、底标高、构件编号，加装

电梯基础与既有建筑基础的定位与埋深关系； 

b) 标明电梯井坑和已定设备基础的平面位置、尺寸、标高，预留孔与预埋件的位置、尺寸、标

高； 

c) 需进行沉降观测时注明观测点位置（宜附测点构造详图）； 

d) 应标明井道、连廊基础持力层及基础进入持力层的深度，地基的承载力特征值，持力层验槽

要求，基底及基槽回填土的处理措施与要求，以及对施工的有关要求等； 

e) 图纸名称、比例或比例尺； 

f) 采用桩基时，应绘出桩位平面位置、定位尺寸及桩编号；  

g) 采用人工复合地基时，应绘出复合地基的处理范围和深度，置换桩的平面布置及其材料和性

能要求、构造详图，注明复合地基的承载力特征值和变形控制值及相应的检测要求。 

6.4.2 基础详图 

基础详图应包括： 

a) 扩展基础应绘出平、剖面及配筋、基础垫层，标注总尺寸、分尺寸、标高及定位尺寸等； 

b) 桩基应绘出桩详图、承台详图（含桩与承台的连接构造）。桩详图包括桩顶标高、桩长、桩

身截面尺寸、配筋、桩身进入持力层深度，预制桩的接头详图等；承台详图包括平面、剖面、

垫层、配筋，标注总尺寸、分尺寸、标高及定位尺寸等； 

c) 钢柱与下部混凝土构件的连接构造详图； 

d) 图纸名称、比例或比例尺。 

6.4.3 结构平面图 

结构平面图应包括： 

a) 绘出加装电梯井道与既有建筑的定位尺寸，标出既有建筑梁、柱、承重墙、构造柱的位置，

并注明其楼面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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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明确走道楼板做法、标高及配筋，标高或板厚变化处绘局部剖面，有预留孔、埋件、已定设

备基础时应示出规格与位置，洞边加强措施，当预留孔、埋件、设备基础复杂时亦可另绘详

图，电梯机房尚应表示吊钩平面位置与详图； 

c) 电梯井道及走道屋面结构平面布置图中，当结构找坡时应标注屋面板的坡度、坡向、坡向起

终点处的梁顶或板面标高；  

d) 当选用标准图中节点或另绘节点构造详图时，应在平面图中注明详图索引号； 

e) 绘出电梯主体及连廊与既有建筑的连接方式及节点详图； 

f) 图纸名称、比例或比例尺； 

g) 装配式结构应绘制预制构件拆分图和连接节点图、预埋和留洞图，使用不同的填充符号标明

预制构件和现浇构件，采用预制构件时注明预制构件的编号，给出预制构件编号与型号的对

应关系以及详图索引号，注明预制板、梁、柱、预埋件、外挂墙板的位置、型号、数量、标

高。 

6.4.4 钢结构设计施工图 

钢结构设计施工图应包括： 

a) 以钢结构为主或钢结构较多的工程，应单独编制钢结构设计说明，应包括第 6.3 条结构设计

说明中有关钢结构的内容。钢结构设计施工图不包括钢结构制作详图的内容； 

b) 结构平面布置图应注明定位关系、标高、构件的位置、构件编号及截面型式和尺寸、节点详

图索引号等，必要时应绘制檩条、墙梁布置图； 

c) 钢结构立面布置图、剖面图应注明定位关系、标高、构件编号及截面型式； 

d) 钢梁、柱（救援梯）可用统一详图或列表法表示，注明构件钢材牌号、必要的尺寸、规格，

绘制各种类型连接节点详图（可引用标准图）； 

e) 节点详图应注明连接板厚度及必要的尺寸、焊缝要求，螺栓的型号及其布置，焊钉布置等； 

f) 图纸名称、比例或比例尺。 

6.4.5 其它施工图纸 

其它施工图纸应包括： 

a) 楼梯图应绘出各层楼梯结构平面布置及剖面图，注明尺寸、构件代号、标高；梯梁、梯板详

图（可用列表法绘制）； 

b) 预埋件应绘出其平面、侧面或剖面，注明尺寸、钢材和锚筋的规格、型号、性能、焊接要求，

后置埋件应注明锚栓拉拔试验要求； 

c) 预制构件详图应绘制构件模板图和配筋图，以及需作补充说明的内容； 

d) 图纸名称、比例或比例尺。 

6.4.6 原结构改造加固施工图 

原结构改造加固施工图应包括： 

a) 原建筑根据加梯需要进行局部或构件改造加固，应在结构设计说明中编制改造加固设计说明，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设计依据的规范及配套图集；相关原始资料和现场调查、检测与鉴

定报告的介绍；改造加固方法、拆除与加固范围；加固材料的性能、施工工艺要点及检验要

求；拆改加固的施工要求、专项验收要求； 

b) 房屋整体加固与抗震加固应按国家相关规范及标准进行设计； 

c) 改造加固应绘制结构平面图和构造详图，明确施工顺序和工艺要点； 

d) 图纸名称、比例或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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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书 

计算书应包括： 

a) 采用手算的结构计算书，应给出构件平面布置简图和计算简图、荷载取值的计算或说明。结

构计算书内容宜完整、清楚，计算步骤要条理分明，引用数据有可靠依据，采用计算图表及

不常用的计算公式，应注明其来源出处，构件编号、计算结果应与图纸一致； 

b) 当采用计算机程序计算时，应在计算书中注明所采用的计算程序名称、代号、版本及编制单

位。电算结果应经分析认可，总体信息、计算简图和输出结果应整理成册； 

c) 采用结构标准图或重复利用图时，宜根据图集的说明，结合工程实际进行必要的核算工作，

且应作为结构计算书的内容； 

d) 加固计算书应包括房屋开洞或构件拆除后以及加固后的承载力计算，改变结构传力途径或增

加原构件荷载的复核计算，新增结构与主体结构的连接件受力计算等。 

7 电气 

文件组成 

电气专业设计文件应包括图纸目录、设计说明、设计图纸、主要设备材料表。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应先列出新绘制图纸，后列出选用的标准图和重复利用图，修改的图纸应注明修改版次和

修改日期。 

设计说明 

7.3.1 工程概况 

工程概况说明应包括既有建筑工程概况描述，包含供配电、防雷接地现状描述。 

7.3.2 设计依据 

设计依据应包括： 

a)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名称和文号、主要技术标准； 

b) 既有建筑的原始全套施工图图纸或调查、检测、鉴定等相关资料； 

c) 建筑和相关专业提供的条件图和有关资料。 

7.3.3 设计内容 

应明确负荷等级、电梯供电电源、配电系统的主要指标，还应包含防雷、接地设计，节能设计，防

火设计，智能化设计等。 

7.3.4 防雷、接地设计 

防雷、接地设计说明应包括： 

a) 防雷类别和采取的防雷措施（包括防侧击雷、防雷击电磁脉冲、防高电位引入）； 

b) 接地装置型式、接地电阻值要求； 

c) 等电位接地要求。 

7.3.5 节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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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设计说明可附在相应图纸上或材料表，并应包括： 

a) 照明产品、电梯设备能效等级要求； 

b) 电梯节能控制要求； 

c) 电梯厅照明节能控制要求。 

7.3.6 防火设计 

防火设计说明应包括： 

a) 电梯井内动力及控制电缆防火要求； 

b) 线缆穿墙、板、井防火封堵要求。 

7.3.7 智能化设计 

智能化设计应包括： 

a) 如有其它电梯，应考虑电梯系统集成，满足整个电梯系统的协同工作； 

b) 宜考虑电梯系统远程监控与管理； 

c) 宜考虑电梯智能诊断、用户界面优化与维护； 

d) 如需要应明确电梯五防对讲设置要求； 

e) 如需要应该明确电梯厅、轿厢内视频监控设置要求。 

7.3.8 其它 

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至少应包括： 

a) 施工要求； 

b) 电梯基坑内电气设备防淹、防涝措施。 

设计图纸 

7.4.1 配电、照明设计图 

7.4.1.1 配电箱系统图 

配电箱系统图应包括： 

a) 配电箱编号、型号，进线回路编号，各元器件型号、规格、整定值； 

b) 回路编号、导线型号规格、负荷名称容量； 

c) 配电箱宜选择定型产品，其防护等级应与环境相匹配； 

d) 如有消防联动要求，电梯配电箱应考虑火灾时电梯迫降后延时切除电源。 

7.4.1.2 配电平面图 

配电平面图应包括： 

a) 建筑墙体、轴线、主要尺寸、房间名称； 

b) 配电箱、控制箱位置及编号，并注明安装做法； 

c) 绘制线路始、终位置，标注回路编号、敷设方式； 

d) 绘制电梯厅照明平面图； 

e) 绘制机房配电及照明平面、井道配电及照明大样； 

f) 无障碍电梯运行显示装置、抵达音响、呼叫按钮平面及安装做法； 

g) 如有消防要求，电梯配电平面图应考虑消防模块设计； 

h) 图纸名称、比例或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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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防雷、接地施工图 

7.4.2.1 绘制建筑物顶层平面，应有主要轴线号、尺寸、标高、标注接闪杆、接闪器、引下线位置。

注明材料型号规格、所涉及的标准图编号、页次； 

7.4.2.2 绘制接地平面图，绘制接地线、接地极、测试点、断接卡及等电位板等的平面位置、标明材

料型号、规格、相对尺寸等及涉及的标准图编号、页次； 

7.4.2.3 当利用既有建筑物（或构筑物）钢筋混凝土内的钢筋作为防雷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时，

应标注连接方式，接地电阻测试点，预埋件位置及敷设方式，注明所涉及的标准图编号、页次； 

7.4.2.4 除防雷接地外的其它电气系统的工作或安全接地的要求，如果采用共用接地装置，应在接地

平面图中叙述清楚，交待不清楚的绘制相应图纸； 

7.4.2.5 图纸名称、比例或比例尺。 

主要设备材料表 

应制作主要设备材料表，包括图例符号、主要设备选型、规格及安装信息等。 

8 给水排水 

文件组成 

给水排水专业设计文件应包括图纸目录、设计说明、设计图纸、设备及主要材料表。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应先列出新绘制图纸，后列出选用的标准图和重复利用图，修改的图纸应注明修改版次和

修改日期。 

设计说明 

8.3.1 既有建筑给排水系统概况 

应包括既有建筑给水排水系统概况、设计采用的系统简介、系统运行控制方法等。 

8.3.2 设计依据 

设计依据应包括： 

a)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名称和文号、主要技术标准； 

b) 既有建筑的原始全套施工图纸或调查、检测、鉴定等相关资料 ； 

c) 建筑和相关专业提供的条件图和有关资料。 

8.3.3 设备选型 

应包括主要设备、管材、器材、阀门等的选型要求。 

8.3.4 管道设备必要技术措施 

应包括： 

a) 管道敷设、设备、管道基础要求； 

b) 管道支吊架及支座要求； 

c) 管道、设备的防腐、防冻、防结露、保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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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管道、设备的试压、冲洗和消毒等要求。 

8.3.5 其他说明 

设计说明表述不清楚的，可随图作相应说明。 

设计图纸 

8.4.1 室内给排水平面图 

室内给排水平面图应包括： 

a) 与给水排水、消防给水管道布置相关各层加装电梯建筑的平面图，内容包括主要轴线编号、

房间名称、用水点位置，注明各种管道系统编号（或图例）； 

b) 给水排水、消防给水管道平面布置图注明立管位置及编号、管道穿剪力墙处定位尺寸、标高、

预留孔洞尺寸及其他必要的定位尺寸；管道穿越建筑地下室外墙或有防水要求的构（建）筑

物设防水套管，注明防水套管形式、管径、定位尺寸、标高等； 

c) 平面图在给水排水管道安装高度变化处用符号表示清楚，管道密集处应在该平面图中画横断

面图将管道定位表示清楚； 

d) 底层（首层）等平面应注明引入管、排出管等管径、标高及定位尺寸； 

e) 当利用既有建筑物（或构筑物）的给排水、消防管道时应注明该给水管道标高、管径和排水

管道管径、标高、排水坡度等参数； 

f) 加装电梯对原建筑给排水、消防管道有影响，需要改动的，明确与原系统的管道接口关系、

原立管及改动后立管定位尺寸； 

g) 加装电梯平面图电梯机房或电梯前厅（增设平台）须设灭火器的，标明灭火器种类、型号、

数量； 

h) 图纸名称、比例或比例尺。 

8.4.2 给排水系统图 

给排水系统图应： 

a) 系统图可按原理图或轴测图绘制，图中注明立管和横管的管径、立管编号、楼层标高、层数、

室内外标高、仪表及阀门、各系统进出水管标高、各楼层设备用水的连接、排水管还应注明

立管检查口、通风帽等； 

b) 简单管道在平面上注明管径、坡度、走向、进出水管位置及标高，引入管设计流量和水压值，

排出管管径、标高、坡度，可不绘制系统图。 

8.4.3 室外给排水平面图 

室外给排水平面图应： 

a) 绘制建筑物的外形、名称、位置、标高、道路及其主要控制点坐标、标高、坡向； 

b) 绘制给排水管网及构筑物的位置（坐标或定位尺寸）； 

c) 备注构筑物的主要尺寸； 

d) 标明给水管管径、阀门井、水表井、消火栓（井）、消防水泵接合器（井）等； 

e) 排水管标注主要检查井编号、水流坡向、管径，标注管道接口处管网（检查井）的位置、标

高、管径等； 

f) 当利用既有建筑（或构筑物）的给排水管道（井），应注明该给排水管道（井）管径、管长、

标高、坡度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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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加装电梯对原建筑室外地下给排水、消防管道有影响需要改动的，明确与原系统的管道接口

关系，注明原管道及改动后管道管径、管长、坡度、管位定位尺寸； 

h) 图纸名称、比例或比例尺。 

设备及主要材料表 

设备及主要材料表应给出使用的设备、主要材料、器材的名称、型号、性能参数、数量、备注等。 

 


